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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员站点加入收藏夹 一、使用范围：(了解) 1、化妆品： 2、

化妆品标签审核： 是指对进出口化妆品标签中标示的反映化

妆品卫生质量状况、功效成分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

符合性检验，并根据有关规定对标签格式、版面、文字说明

、图形、符号等进行审核。 二、主管部门： 国家质检总局主

管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监督检验管理工作。 各地检验检疫机

构负责所辖地区进出口化妆品的监督检验管理工作。 三、许

可条件 与第三节食品标签的许可条件通过比较，掌握记忆。 

四、申请程序 (一)、进出口化妆品的经营者或其代理人应在

报检前，并在行政许可的规定时限内，向国家质检总局或任

一检验检疫机构提出标签审核申请。 申请进出口化妆品标签

审核须要提供以下资料： 1、《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申请

书》. 2、成品成分表 3、标签所标注内容的说明材料 4、具有

特殊功效的产品需提供有效的实验室证明材料 5、经公证的

进口产品在生产国(地区)允许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 6、出

口企业生产卫生许可证 7、进口产品经销商或代理商的营业

执照 8、标签样张6份，难以提供样张的，可提供有效照片. ※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合并提出化妆品标签审核申请：

1、成分、工艺相同，规格不同的. 2、成分、工艺相同，包装

形式不同的. 3、成分、工艺、规格及包装形式相同，外观不

同的。 多选题: 属于下列( )情况，可以合并提出化妆品标签审

核申请。 A.成份相同，工艺、规格不同的 B.成份、工艺相同



，规格不同的 C.成份、工艺相同，包装形式不同的 D.成份、

工艺、规格及包装形式相同，外观不同的 答案：BCD (二)受

理机构做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 受理的，通知申请人将检

验样品寄送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进行符合性检验。 (三)

受理申请后，进行具体审查，受理机构如果是各地检验检疫

机构，审查结束后，要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国家

质检总局。 (四)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受到样品后进行符

合性检验，并将检验结果报送国家质检总局。 (五)国家质检

总局对材料和审查意见及检验结果进行审核，做出准予许可

或者是不准予许可的决定。对准予许可的，于10个工作日内

，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 五

、检验及监督管理 (一)、进出口化妆品必须经过标签审核，

取得《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后方可报检。进出口化

妆品的报检人报检时，应提供《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

》。 (二)、出口化妆品由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出境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查验放行. 进口化妆品由进境口岸检验检疫

机构实施检验。 单选题： 进口化妆品由( )地检验检疫机构实

施检验。 A.进境 B.销售 C.使用 D.储存 答案：A (三)、进出口

化妆品经检验合格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合格证单，必须

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加贴检验检疫标志。 进出口化妆品经

检验不合格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出具不合格证单。其中安全

卫生指标不合格的，应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进行销毁或退

货. 其他项目不合格的，必须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进行技术

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使用或出口.不能进行

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进口化

妆品责令其销毁或退货，出口化妆品不准出口。 判断题： 进



口化妆品安全卫生指标不合格的，必须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

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使用或出

口。 答案：错误 (四)、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化妆品及其生

产企业实施卫生质量许可制度等监督管理措施。 检验检疫机

构对进口化妆品实施后续监督管理。 发现未经检验检疫机构

检验的、未加贴或者盗用检验检疫标志及无中文标签的进口

化妆品，可依法采取封存、补检等措施。 欢迎进入：2009年

报检员课程免费试听 点击进入免费体验：百考试题报检员在

线考试中心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报检员、百考试题论

坛报检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